中华医学会关于评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先进单位

和优秀医鉴工作者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会：

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三年来，中华医学会及全国各地医学会的广大医鉴工作者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指导下，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做出了积极贡献，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为了表彰先进，促进工作，中华医学会决定在全国医学会系统开展评选表彰医鉴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医鉴工作者的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评选医鉴工作先进单位的范围：负责首次鉴定和再次鉴定的医学会。

评选优秀医鉴工作者的范围：中华医学会及各地医学会从事医鉴工作的干部职工。
二、评选条件
   （一）医鉴工作先进单位
1.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执行《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积极稳妥地开展医鉴工作。
2.配备有与开展医鉴工作相适应的医鉴工作人员、办公场所、办公设备，能够独立开展医鉴工作。

3.重视医鉴工作队伍建设，组建的专家库基本适应医鉴工作需要，坚持对鉴定专家的培训，充分发挥鉴定专家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4.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入调查研究，及时研究解决医鉴工作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5.各项规章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纪律严明，无违法、违纪现象。
6.工作人员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工作作风，服务热情周到，办公效率较高。
7.在医鉴工作中，做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专家鉴定组专业构成合理，鉴定结论客观公正。

8.负责再次鉴定的单位能够较好地组织本地区医鉴工作的培训和交流，发挥较好的业务指导作用。
（二）优秀医鉴工作者
1.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较高的政治素质。
2.能够认真学习、全面理解、正确把握《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有较强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在工作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乐于奉献，热爱本职工作，努力钻研业务，工作认真负责，办公效率较高，能出色地完成医鉴工作任务。

4.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坚持原则，为人诚恳，服务热情，团结同志，尊重他人。

5.自2002年9月1日起从事或负责医鉴工作至今满两年的学会领导和医鉴办的工作人员（包括专兼职及借调干部、职工）。
三、表彰奖励名额

表彰奖励的名额以省为单位分配。

(1) 先进单位：

首次鉴定单位（各地、市及副省级城市医学会）：每省有6个以下（含6个）医鉴办的可推荐1个单位；有7－12个医鉴办的，可推荐2个单位；有13－18个医鉴办的，可推荐3个单位；有19个以上（含19个）医鉴办的，可推荐4个单位。

再次鉴定单位（各省级医学会）：全国不超过5个。

先进单位需由所属卫生局或卫生厅同意。

(2) 优秀工作者：

     每省有6个以下（含6个）医鉴办的，可推荐2人；有7－12个医鉴办的，可推荐4人；有13－18个医鉴办的，可推荐6人；有19个以上（含19个）医鉴办的，可推荐8人。

四、评选程序和要求
(一)评选先进单位和优秀工作者要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采取自荐、推荐相结合，群众评议，民主集中的方式进行。
(二)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坚持推荐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示范性的单位和工作者。 

(三)认真填写《医鉴工作先进单位推荐表》和《优秀医鉴工作者推荐表》（见附件），一式两份。自荐报告和先进事迹材料可另附，要求重点突出、内容真实、文字精练（不超过1000字）。首次鉴定工作的先进单位由推荐单位写出推荐意见，由所属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签署意见并盖章，推荐材料经省医学会审核盖章后统一报中华医学会。

(四)优秀工作者由所在医学会推荐，省级医学会审核后以省为单位统一上报中华医学会。

首次鉴定工作的先进单位由所属省级医学会组织推荐。再次鉴定工作的先进单位可由省级医学会自荐或推荐（每个医学会自荐、推荐不得超过3个），经所属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意盖章后统一报中华医学会。

推荐表和相关材料于2005年9月20日前报中华医学会医鉴工作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以当地邮戳为准），逾期未报视为自动放弃。

（五）中华医学会成立医鉴工作评选表彰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华医学会医鉴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表彰医鉴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医鉴工作者目的是为了切实加强医鉴工作干部职工队伍建设，促进医鉴工作健康发展。各级医学会要充分重视，精心组织，共同做好推荐评选工作。

附件：1、医鉴工作先进单位推荐表（首次鉴定单位）

2、医鉴工作先进单位推荐表（再次鉴定单位）

3、优秀医鉴工作者推荐表（可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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